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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发放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我省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工作，现就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证书管理 
（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部门规定，由部门发放资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均由省和省辖市两级行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不设省辖市行业行政管理部门的单位由省级行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证书发放工作。 
（二）河南省组织的二级建造师、二级造价工程师和二级计量师考试，考试成绩合格者发放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发的“河南省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电子证书）”（证书模版见附件1），不再发放纸质证书。考生可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网”下载，作为我省执业注册的有效凭证。其他任何形式的电子证书再转换版本，不具备同等法律效力。 
（三）全国统考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纸质证书发放到我省之前，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发“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河南）”（模版见附件2），考试成绩合格的考生可自主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网”下载。纸质证书下发我省后，考生可向行业行政管理部门申领。 
（四）加盖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电子印章的“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河南）”，表明持证人员相应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在国家印制的纸质证书发放之前，在省内具有纸质证书同等效力，可作为我省相应系列、级别专业技术职称评聘以及注册的依据。 

（5） 纸质证书补办和信息修改，按照国家人事考试中心通知要求，卫生、会计、通信、计算机软件与技术等4个专业的纸质证书补办和信息修改由相应的行业行政管理部门逐级上报至国家行业行政管理部门，再报国家人事考试中心。 
其他专业纸质证书补办和信息修改，由省辖市行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和收集并报省级行业行政管理部门，省级行业行政管理部门汇总后送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 
　　二、资格审查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资格审查在考试前进行。所有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审查均由省和省辖市两级行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未设置省辖市级行业行政管理部门的考试资格审查由省级行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见附件3）。由行业协会管理的考试由行业协会负责资格审查。考试机构商财政部门按照相关规定拨付资格审查费用。 
 　　资格审查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报名条件进行，不得另行附加其他条件。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职称）对考试资格审查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 
　　三、有关要求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政策性强，涉及面宽，事关广大考生切身利益，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工作协调与配合，既要各司其职，又要通力协作，确保整个考试工作的安全、顺利。考

试机构要认真做好各项考务事宜，抓好工作落实；各相关行业行政管理部门要认真做好资格审查和纸质证书办理工作，并积极在提升服务水平上下功夫，要按照“放管服”改革的要求，尽量减少办事环节，减少没有政策依据的证明材料，积极为考生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职称工作部门要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工作的统筹协调，做好监督检查和电子证书（证明）的制发工作，并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改革的宣传，特别是做好对电子证书使用的宣传、解释和服务工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工作平稳顺利进行营造良好的环境，推动职称制度改革深入发展。 
　　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与本《通知》冲突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资格审查及资格证书发放责任单位表

                                                            2019年3月25日 

	资格审查及资格证书发放责任单位表

	考试名称
	资格审查单位
	纸质证书发放单位

	注册城乡规划师
	省（市）住建部门
	省（市）住建部门

	建筑师（一、二级）
	
	

	建造师（一级）
	
	

	建造师（二级）
	
	省人社部门制发电子证书

	房地产估价师
	
	省（市）住建部门　　　　　省人社部门制发二级造价工　程师电子证书

	房地产经纪
	
	

	监理工程师
	
	

	造价工程师（一、二级）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环评工程师
	省（市）环境生态部门

	注册安全工程师
	省（市）应急部门

	注册消防工程师
	

	社会工作者
	省（市）民政部门

	注册计量师（一级）
	省（市）市场监管部门
	省（市）市场监管部门

	注册计量师（二级）
	
	省人社部门制发电子证书

	注册设备监理
	
	省（市）市场监管部门

	执业药师
	
	

	土地登记代理人
	省（市）自然资源部门　　　　　　　　　　　　　　　（注册测绘师由省测绘局负责）　　

	注册测绘师
	

	会计师（中、初级）
	省（市）财政部门

	税务师
	省（市）税务部门

	经济师（中、初级）
	省（市）考试中心

	统计师（中、初级）
	省（市）统计部门

	审计师（中、初级）
	省（市）审计部门

	翻译（一、二、三级）
	省外事办

	机动车检测维修（士、工程师）
	省（市）交通部门

	卫生（中、初级）
	省（市）卫健委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初、中、高级）
	省（市）工信部门

	咨询工程师（投资）
	省工程咨询协会

	通信（中、初级）
	省通信管理局


